维护权益共创和谐

（2007年5月16日）

中国聋人协会副主席  杨  洋

多年来，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领导下，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密切配合下，残疾青少年权益保护工作不断得到加强，残疾青少年权益保障状况得到明显改善，自身素质显著提高。但由于生理等各方面的原因，一些聋哑青少年获取信息的途径少，受教育程度不高，就业困难，交往范围小，以致被人诱骗和胁迫从事违法犯罪活动，在给自身带来痛苦经历的同时，也给家庭、社会和残疾人事业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，损害了聋哑人的声誉。

根据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最新数据，我国18岁以下的聋哑青少年约有182万，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。青少年正处于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的形成期，被拐骗、拐卖，被教唆、强迫从事违法犯罪的经历，将对他们的成长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。维护和保障聋哑青少年权益是“以人为本”理念的重要体现，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。聋哑青少年作为社会上特殊的弱势群体，应当得到政府、社会和家庭的特别关爱。每一个聋哑青少年都联系着一个家庭，维护他们的权益不仅关系到聋哑青少年本身，同时也关系到他们家庭的稳定，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。

我们高兴地看到，聋哑青少年问题日益得到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。特别要感谢有关部门所做的工作，为更好地维护权益，我们建议，聋哑青少年家庭要给予聋哑青少年更多的关爱，使他们感受到家庭的温暖。有关部门要进一步重视解决聋哑人在教育、就业、维权、生活等方面遇到的问题。严厉打击强迫、诱骗、拐骗聋哑青少年犯罪的不法分子；开展法制宣传；发展特殊教育；加强对聋哑青少年的职业技能培训，帮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；加大安置聋哑人就业工作力度，使他们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，通过正当途径自食其力，成为有益于社会的劳动者。希望社会各界的朋友们关注聋哑青少年，加强与他们的沟通和交流，消除隔阂，尊重、理解、关心、帮助他们，使他们感受到人间的友爱，更好地融入社会。

广大聋哑青少年要发扬自尊、自信、自强、自立的精神，乐观面对人生，积极拥抱生活，勇敢克服困难，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各种职业技能，陶冶身心、历练品格、强健体魄，不断提高自身素质，立志做一名有益于社会的人。要坚决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以“八荣八耻”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，热爱祖国、服务人民、崇尚科学、辛勤劳动、团结互助、诚实守信、遵纪守法、艰苦奋斗，自觉抵制腐朽思想，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力量。要认真学习法律知识，深入了解违法犯罪的危害；树立防范意识，提高自我保护能力，不被犯罪分子利用；慎重交友，积极参加文体活动和公益活动，远离不良生活方式；从我做起，不从事违法犯罪活动。

中国聋人协会作为广大聋人朋友的代表服务组织，代表聋人朋友的利益，反映聋人朋友的需求与呼声，团结教育广大聋人朋友，是我们的责任与义务。

同志们、朋友们，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，献出一份爱心，积极维护和保障聋哑青少年权益，促进聋哑青少年健康成长，共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美好的明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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